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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97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5-127

债券代码：113692 债券简称：保隆转债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84 号）同意注

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城证券”）及联席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包销方式，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39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募集

资金人民币 1,390,000,000.00 元，扣除主承销商长城证券保荐承销费用（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6,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84,000,000.00 元，已由主

承销商长城证券于2024年11月6日汇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

陀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8110201012801834361）。

本次发行过程中，公司应支付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

资信评级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 12,927,452.82 元，上述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77,072,547.18 元。上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4]第 1-00069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

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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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4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长城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及子公司与

保荐机构分别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

试验区合肥片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国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及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24-116）、《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24-118）、《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2025-101）。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支行
8110201012801834361 正常使用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江支行
50131001016509022 正常使用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

支行
03006014193 已注销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2900000610120100417227 已注销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支行
499120100100033521 正常使用

保隆（安徽）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34050175640800003169 正常使用

保隆（安徽）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支行
176778959275 本次注销

安徽隆威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34050175640800003171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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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拓扑思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支行
179778973548 本次注销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江支行
50131001062776650 正常使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开户单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保隆（安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76778959275 0 元

安徽拓扑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79778973548 0 元

公司 2024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中“汽车减振系统

配件智能制造项目”已结项，并将销户时产生的 0.05 元利息转至基本户。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0元，为了方便公司对募集资金专

户的管理，公司已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办理销户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

与之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